
2008 年 11 月 25 日會議 

討論文件 

 

立法會 

發展事務委員會 

 

防止新發展項目造成屏風效應及 

降低已發展地區的發展密度的措施 

 

 

目的 

 
 當局已在 2008 年 2 月 21 日的特別會議上告知委員關於

處理發展項目造成「屏風效應」問題而推行的措施(見事務委員

會文件 CB(1)605/07-08(04)號)。本文件旨在告知委員推行各

項措施的最新情況，特別是西鐵南昌站和元朗站已批核的上蓋

物業發展項目及分區計劃大綱圖的檢討工作。本文件亦就事務

委員會秘書在 2008 年 10 月 31 日來函中所提事項作出回應。 

 

 

西鐵南昌站及元朗站物業發展項目的檢討 
 

2. 行政長官在 2007 至 08 年《施政報告》中公布，我們會

逐步檢討各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，在有充分理據的情況下修訂

有關的規劃參數，以減低發展密度，藉以推廣優質城市和環境，

並按需要減低發展密度。我們亦會檢討西鐵南昌站和元朗站已

批核的上蓋物業發展項目，從而減低有關物業項目的發展密

度。發展局(在規劃署提供支援下)一直都與香港鐵路有限公司

(港鐵)緊密合作，檢討西鐵南昌站和元朗站兩個已批核方案，

以期減低有關物業項目的發展密度。 

 

 

已批核方案 

 

3. 西鐵南昌站的物業發展項目所在地帶，在西南九龍分區

計劃大綱草圖編號 S/K20/21 上被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(見附件

一的用地位置圖)。最近期的總綱發展藍圖(申請編號 A/K20/82)

是在 2004 年 10 月 15 日獲城市規劃委員會(城規會)批准的(已

批核方案)。已批核方案包括在用地以北興建一排 10 座的高層

CB(1)232/08-09(1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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住宅大廈(主水平基準以上 179.7 米至 196.5 米)及 1 座高層寫

字樓(主水平基準以上 188.2 米)；另在用地以南興建一排 9 座

的低層住宅大廈(主水平基準以上 67.5 米)，這些物業均坐落在

5 層高平台上，平台包括鐵路車站、公共交通交匯處、停車場

及商場(見附件 2 已批核方案的平面圖)。已批核方案涉及的總

樓面面積為 369 600 平方米，可提供 4 247 個住宅單位，總地

積比率為 8.0 倍。 

 

4. 西鐵元朗站的物業發展項目所在地帶，在元朗分區計劃

大綱核准圖編號 S/YL/18 上被劃為「綜合發展區」(見附件三的

用地位置圖)。最近期的總綱發展藍圖(申請編號 A/YL/125)已

在 2005 年 1 月 28 日獲城規會批准(已批核方案)。已批核方案

包括兩部分，分別是南北面用地，合共興建 9 座住宅大廈。5

座坐落於現有元朗站大堂之上北面用地，建築物高度由主水平

基準以上 110.05 米至 149.25 米；另外 4 座大廈坐落在南面用

地，建於 3 層高的平台之上，平台包括商場、停車場、一個公

共交通交匯處，建築物高度為主水平基準以上 160.5 米至 174.5

米(見附件四已批核方案圖)。已批核方案涉及的總樓面面積為

160 842 平方米，可提供 2 214 個住宅單位，總地積比率為 4.64

倍。 

 

 

檢討所考慮的基本因素 

 

5. 港鐵與規劃署及其他相關的政府政策局和部門合作，進

行全面檢討，以期改善西鐵南昌站及元朗站物業發展方案，達

致下述主要目標： 

 

(a) 減少整體的建築物體積、引入通風廊／景觀廊，並調整

樓宇排列，以增加附近建築物的空氣流通和改善景觀看

透度； 

 

(b) 提供休憩空間及採用其他城市設計措施如後退／階梯式

平台設計和提供「通風窗口」等，以改善居住環境的質

素； 

 

(c) 將鐵路上蓋物業的房屋供應維持在合理水平，以滿足社

會需要；鼓勵乘坐鐵路以改善路面交通擠塞情況及減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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環境污染，達致可持續發展的規劃理念；以及 

 

(d) 在減低物業發展密度與善用有限的土地資源之間取得平

衡。 

 

6. 為符合上述目標，我們已考慮了不同改善方案，當中亦

考慮到多方面因素，包括用地的特點、技術可行性及已建的項

目預備工程。我們已針對不同的技術限制，探討可改善的空間，

制訂可推薦的修訂方案。 

 

 

西鐵南昌站的建議修訂方案 

 

7. 考慮到上文第 5 至 6 段闡釋的目標及因素，我們建議在

已批核方案中減少 1 座住宅大廈及 1 座寫字樓，所減少的樓面

總面積為 66 493 平方米(見附件二的建議修訂方案圖)。建議修

訂方案的主要改善措施摘述如下： 

 

(a) 減少總樓面面積及地積比率：整體總樓面面積減少 18%，

由 369 600 平方米減至 303 107 平方米；地積比率由 8

倍減至約 6.6 倍；住宅單位減少 926 個(由 4 247 個減至

3 321 個)，較已批核方案減少 22%； 

 

(b) 優化通風廊／景觀廊：減少兩座大樓後，在建築物之間

提供兩道寬約 28 米(在 1 座與 3 座之間)和 30 米(在 6 座

與 8 座之間)的通風廊/景觀廊，高層住宅大廈由本來一

列排開改成 3 組，以改善附近住宅的通風和景觀看透度

(見附件五建議修訂方案示意圖)； 

 

(c) 降低建築物高度：高層住宅大廈的建築物高度會由主水

平基準以上 179.7 米至 196.5 米降至主水平基準以上

169.7 米至 181.7 米；建築物高度減少約 10 米至 14.8 米，

有助改善建築物在景觀方面的影響； 

 

(d) 降低平台高度：通過把已批核方案內建議的有蓋公共交

通交匯處遷往位於附近的綜合發展區 6 號用地，與該處

原有的臨時露天公共交通交匯處合併(見附件一的用地

位置圖)，並把大部份泊車位設置於新建議的兩層地庫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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車場，把平台由 5 層改為 3 層。此外，採用階梯式的設

計把臨深旺道的平台高度大幅減少 12 米，以增強路面的

空氣流通和改善行人的視覺觀感； 

 

(e) 加強空氣流通：根據港鐵進行的空氣流通評估，引入通

風廊和降低平台高度後，富昌邨及南昌邨的通風情況(以

風速率計算)較已批核方案分別改善約 20%及 10%；以及 

 

(f) 改善城市設計：在地面增設約 1 000 平方米的園景露天

廣場及在深旺道旁引入後退及階梯式平台設計，減低平

台的體積，並增加可供社區生活之用的路面空間。(見附

件六的露天廣場示意圖)。 

 

 

西鐵元朗站的建議修訂方案 

 

8. 至於元朗站發展項目，考慮到上文第 5 到 6 段的目標及

因素，我們建議減少在已批核方案中最近新元朗中心的兩座住

宅大廈(分別坐落於南北面的用地)，合計可減少的總樓面面積

為 24 480 平方米(見附件四的建議修訂方案圖)。建議修訂方案

的主要改善措施摘述如下： 

 

(a) 減少總樓面面積及地積比率：整體總樓面面積減少 15%，

由 160 842 平方米減至 136 362 平方米；地積比率由 4.64

倍減至約 3.93 倍；住宅單位減少 456 個(由 2 214 個減

至 1 758 個)，較已批核方案減少約 21%； 

 

(b) 優化通風廊／景觀廊：減少兩座住宅大廈後，北面用地

會提供一道寬約 130 米(在 3 座與 5 座之間)的通風廊及

景觀廊；並在南面用地 3 座大廈之間提供兩道分別寬約

30 米(在 6 座與 8 座之間)及 18 米(在 8 座與 9 座之間)

的通風廊及景觀廊；這將有助改善新元朗中心的密封效

應(見附件七建議修訂方案示意圖)； 

 

(c) 降低建築物高度：北面用地的建築物高度由主水平基準

以上 110.05 米至 149.25 米降至主水平基準以上 106.85

米至 142.85 米；而南面用地的建築物高度由主水平基準

以上 160.5 米至 174.5 米降至主水平基準以上 158.5 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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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 167 米，建築物高度減少約 3 米至 10.9 米，有助改善

建築物在景觀方面的影響； 

 

(d) 降低平台高度：將已批核方案內南面用地平台內的整層

停車場取消，並以兩層地庫停車場取代，使南面用地的

平台高度降至較新元朗中心的平台低約 11 米。把原先按

規劃位於南面用地地面的公共交通交匯處遷移亦有助降

低平台高度，並可騰出空間興建露天廣場及社區設施； 

 

(e) 加強空氣流通：根據港鐵進行的空氣流通評估，引入通

風廊和降低南面用地平台高度後，新元朗中心平台的通

風情況(以風速率計算)會較已批核方案改善 13%； 

 

(f) 改善城市設計：在南面用地增設約 1 200 平方米的露天

廣場，並在地面加入約 30 米闊的通風窗口，以改善空氣

流通和園景設施(見附件八的露天廣場示意圖)；以及 

 

(g) 提供政府、團體及社區設施：會在南面平台地面預留總

樓面面積約 1 600 平方米供社區用途。實際用途須待與

有關政府部門商議後決定。 

 

9. 當局與港鐵為制訂這些方案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工作。

我們相信已因應各項目標取得適當平衡。有一點必須注意的

是，鐵路上蓋的住宅項目具吸引力，亦有效地提供房屋，尤其

是較大眾化的房屋。經修訂的方案已減少的單位數目合計為 1 

382 個。 

 

 

下一步 

 

10. 政府與港鐵會着手諮詢深水埗區議會及元朗區議會。經

進行諮詢後，港鐵會確定方案，並準備所需文件，以便正式提

交城規會審議，提交時間預定在 2009 年上半年。西鐵南昌站的

物業發展項目預計約在 2010 年施工，在 2016 年左右完工；西

鐵元朗站的物業發展項目則預計約在 2011 年施工，2016 年左

右完工。上述暫定時間表會因應配合行政長官在 2008 至 09 年

《施政報告》中強調需穩定樓市的政策方向作出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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檢討分區計劃大綱圖 
 

11. 為落實當局減低發展密度的政策目標，規劃署正逐步檢

討不同地區的分區計劃大綱圖(大綱圖)，在有充份理據下修訂

有 關 的 規 劃 參 數 以 降 低 發 展 密 度 。 正 如 事 務 委 員 會 文 件

CB(1)605/07-08(04)號所載，當局將會優先處理可作賣地用途

的用地，有發展及重建壓力的地區，以及具獨特環境和特色而

須加以保護的地區(例如維港沿岸及重要山脊線的景觀廊)。 

 

12. 為落實這個目標，規劃署至今已完成檢討 11 份大綱圖及

2 份大綱圖的部份地區，並在適當的土地用途地帶訂立最高建

築物高度和其他發展限制。這些大綱圖涵蓋以下地區：元朗、

北角、何文田、馬頭角、黃泥涌、紅磡、西半山區、尖沙咀、

鰂魚涌、慈雲山／鑽石山／新蒲崗、筲箕灣、茶果嶺／油塘／

鯉魚門(部分)及將軍澳(部分)。其餘 30 份大綱圖的檢討亦會逐

步進行，以加入合適的建築物高度和其他發展限制。 

 

13. 大綱圖的檢討工作重點主要在訂定建築物高度限制方

面，至於在大綱圖的地積比率限制的全面檢討，除了規劃與城

市設計方面的考慮，亦必須以基建容量(特別是交通影響)的詳

細評估結果作為基礎。由於涉及的工作繁複，上述檢討會在較

後階段才進行。規劃署亦會因應情況的變化，不時檢討一些地

帶的土地用途。 

 

14. 決定在大綱圖加入發展限制時，城規會會考慮相關的規

劃因素，包括該區現時的地形、該區的特色、現時和已規劃的

建築物高度輪廓、城市設計、空氣流通、基建容量、私人發展

權、市民的訴求，以及整體的公眾利益。分區計劃大綱圖檢討

需要涉及多個法定程序，而且需要龐大人手處理意見書和公眾

意見，是一項耗時的工作。社會各界對檢討工作有不盡相同的

意見。每當加入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大綱圖公布後，我們會接獲

大批來自社會各界的意見書，既有反對亦有贊成的聲音。意見

分歧主要是反映出不同持份者有不同的訴求和利益。支持加入

建築物高度限制的公眾、立法會議員、區議員、當地居民及環

保團體認為有需要保護環境、保留原有地區特色、盡量減少過

高建築物對景觀及空氣流通的不良影響。部分人士甚至要求政

府訂立更嚴謹的建築物高度限制，並減低地積比率，務求達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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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佳環境。另一方面，發展商及土地擁有人認為加入建築物高

度限制會影響其物業的重建潛力，並剝削他們的發展權。他們

指出，加入建築物高度限制為發展過程帶來不明朗因素，並減

低土地擁有人投資物業發展項目的意慾，此舉尤其會損害正面

臨衰退危機的香港經濟。 

 

 

檢討可作賣地用途用地的發展密度 
 

15. 雖然大綱圖檢討工作會涵蓋所有用地(不論土地的擁有

權)的土地用途，我們已加大力度，確保可出售的政府用地，其

發展密度不會引起令人關注的問題。舉例來說，所有獲納入供

申請售賣土地一覽表(俗稱「勾地表」)的出售用地，均須符合

有關大綱圖所訂定的土地用途、規劃意向、發展限制及其他條

文(下文統稱為要求)。2008-09 年度勾地表在本年 2 月 29 日公

布時，我們強調政府已審慎審核各幅出售用地，並已(或會)在

賣地條件內訂明合適的發展參數，例如建築物高度限制、最高

總樓面面積或地積比率。某些用地亦會視乎情況訂明上蓋面積

或非建築用地等條件。例如，位於九龍塘義德道 3 及 5 號的出

售用地，在計算准許總樓面面積時，須扣除斜坡面積，以降低

有關發展密度。 

 

16. 由 2007 至 08 年度勾地表開始，政府已根據在 2006 年 7

月發出的空氣流通評估聯合技術通告，決定個別出售用地是否

需要進行空氣流通評估。如有需要，我們便會進行空氣流通評

估，以評定發展項目對行人道風環境的影響，並在賣地條件內

加入有關規定，確保區內的空氣流通情況不會受到不良影響(關

於空氣流通評估，請同時閱覽下文第 27 至 29 段)。 

 

17. 規劃署至今已根據上述技術通告就 9 幅可出售用地進行

或正在進行空氣流通評估，並會把評估時確定的適當發展限制

加入賣地條件內。舉例來說，根據紅磡地區研究中所提建議，

在紅磡紅鸞道劃為「綜合發展區(1)」、「綜合發展區(2)」及「住

宅(甲類)2」用途的可出售用地，其發展密度已經減低。我們已

就有關建議諮詢當地居民和公眾。這些措施將有助確保可出售

用地的日後發展不會對附近地區在景觀和空氣流通方面帶來不

良影響。 

 



-8- 
 
 

18. 勾地表內出售用地的賣地條件一俟準備就緒，都會上載

到地政總署網站。由於市民日益關心發展密度問題，2009-10

年度及日後的勾地表會繼續採用上述安排，以回應市民的關

注，這樣亦有助促進優質的居住環境。 

 

 

私人地段的重建 
 

19. 個別私人地段的重建計劃亦必須符合相關大綱圖所訂定

的要求或城規會給予的規劃許可，如需要進行契約修訂才可落

實重建建議，則當局會因應個別用地的情況考慮契約修訂／換

地，申請必須得到政府准許才可進行契約修訂／換地。 

 

20. 在處理契約修訂／換地的申請時，地政總署會就該等申

請徵詢規劃署及其他相關部門的意見，有關的政府部門會審視

有關用地的詳細資料，以確保建議的契約修訂／換地符合大綱

圖所訂定的要求或城規會給予的規劃許可。政府亦會在經修訂

或新契約內加入合適的發展參數，例如最高總樓面面積或地積

比率、建築物高度、上蓋面積、非建築用地等，以符合相關用

地的規劃意向。 

 

21. 如土地契約並無載有任何發展限制，例如實際上沒有什

麼限制的舊契約，該類土地的發展密度仍須符合相關大綱圖的

要求，例如在地積比率方面所訂明的限制。即使相關的大綱圖

目前並未訂立任何發展限制，私人土地的發展必須符合《建築

物條例》下建築物(規劃)規例附表 1 的規定，該附表視乎建築

物的高度，訂明住宅及非住宅的最高地積比率及上蓋面積。 

 

 

海旁用地及鐵路物業發展用地 
 

22. 相關的大綱圖已載有海旁用地的建築物高度及其他發展

限制，這些大綱圖涵蓋海旁兩岸市區，包括北角、鰂魚涌、尖

沙咀、紅磡、茶果嶺／油塘／鯉魚門、啟德、九龍灣、觀塘(南)、

西南九龍及筲箕灣。 

 

23. 所有鐵路發展方案必須符合規管私人發展的法定規定，

包括相關大綱圖或城規會所給予的規劃許可所訂立的發展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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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。此外，所有鐵路發展必須符合契約條件和《建築物條例》。 

 

24. 現時已有核准規劃方案的項目，應可容許繼續推展；而

尚未有核准規劃方案的項目(包括新鐵路幹線)必須按照最新的

規劃標準與設計指引進行規劃及設計，包括按需要進行空氣流

通評估。 

 

25. 大綱圖的修訂(包括訂立的發展限制)必須根據《城市規

劃條例》展示供公眾查閱。城規會必須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

處理公眾意見。所有持份者均有機會就擬議的發展限制發表意

見。 

 

26. 至於重要用地及綜合發展用地，例如位於北角油街的前

政府物料供應倉庫及鐵路站上蓋物業，當局會擬備規劃大綱，

為日後發展提供指引。大綱圖上某些土地用途地帶的建議發展

方案或須根據《城市規劃條例》向城規會申請批准。對於這類

發展方案或其他規劃申請，公眾均有機會就提交的發展方案發

表意見。公眾意見會連同相關的發展方案提交城規會考慮。 

 

 

空氣流通評估 
 
27. 需要進行空氣流通評估的項目類別已載於 2006 年 7 月公

布的空氣流通評估技術通告內，顯示當局已主動率先在規劃大

型 項 目 時 進 行 空 氣 流 通 評 估 。 市 民 可 登 入 發 展 局 網 頁

(http://www.devb-plb.gov.hk/eng/circulars/index.htm) 瀏覽該技術通告。 

 

28. 負責大型政府工程，為新發展區及綜合重建區進行規劃

研究，以及擬訂新規劃圖則及規劃圖則主要修訂的各個政府部

門／局，均會視乎需要按照該技術通告進行空氣流通評估。當

局亦會按照該技術通告的規定為個別出售用地進行空氣流通評

估。我們亦會鼓勵半官方機構如市區重建局及私人發展商為其

發展項目進行空氣流通評估。在個別「綜合發展區」地帶，我

們或要求其總綱發展藍圖須連同空氣流通評估結果一併呈交城

規會批准。至於其他須申請規劃許可的用地，空氣流通評估可

列為規劃批准的附帶條件。 

 

29. 我們知道委員關注空氣流通標準的擬訂工作。規劃署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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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進行「都市氣候圖及風環境評估標準可行性研究」，當中包括

檢視有關為香港都市空氣流通制訂風環境的標準及完善空氣流

通評估系統等工作。有關的技術研究包括實地量度、香港不同

地區風環境基準研究的部分工作，都市氣候舒適度調查、草擬

都市氣候分析圖等已經完成。上述研究結果會提供科學化且客

觀的基礎，有助日後訂定行人道風環境標準及完善空氣流通評

估系統等工作。 

 

 

可持續的建築環境 

 
30. 發展局局長在 2008 年 10 月 22 日就本年度的《施政報告》

及施政綱領內有關發展局推行的措施(見立法會事務委員會文

件 CB(1)55/08-09(01)號)指出，我們快將就建立優質及可持續

建築環境的措施諮詢公眾。我們一方面會致力回應市民對建築

物的體積及高度的關注；另一方面亦會探討樓宇提供環保和可

持續設施所帶來的效益。相關的政府部門已詳細檢討在樓宇提

供環保設施的現行安排，亦檢討了根據《建築物條例》豁免計

算的總樓面面積是否需要設定上限。我們已進行多項調查和研

究，以評估現時豁免計算總樓面面積措施的成效和公眾對環保

設施政策的看法。我們亦已委聘顧問進行研究，就提升都市居

住環境的可持續樓宇設計提供意見。 
 

31. 由於有關議題複雜，而且對香港的建築環境有廣泛影

響，我們認為在修改政策之前，需要邀請公眾參與。可持續發

展委員會已答允與政府合作進行公眾參與過程，以便找出一套

可取方案。我們現正與該委員會進行籌備工作，以期可在 2009

年年初推展全港性的公眾參與過程。我們會向事務委員會匯報

有關的進度。 

 

32. 根據初步擬訂的大綱，公眾參與過程將探討下述基本議

題： 

 

(a) 如何解決為鼓勵樓宇提供必要、環保和完善生活設施而

提供額外總樓面面積的措施，與公眾對建築物體積及高

度所引起的環境及視覺問題的關注這兩方面理念之間的

明顯對立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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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b) 應否強制樓宇遵守環保、可持續及能源效益的更嚴格標

準？若然，如何在新建及現存樓宇中實施？若否，則應

採取何種措施或誘因，鼓勵落實有關標準？ 

 

(c) 如何推動業界和公眾在面對可能增加建造成本的前提

下，更廣泛地認同及支持提升樓宇的可持續性的措施？ 

 

 

徵詢意見 
 

33. 歡迎委員就本文件發表意見。 

 

 

 

 

發展局 

2008 年 11 月 

 


















